
黔龙系29家公司预重整-破产重整 

案债权申报指引 

 
尊敬的债权人： 

黔龙系29家公司（以下简称“债务人”）（详见附件1：29家公

司名单）将进行预重整-破产重整，在过去一年多时间以来，在中介

机构（重庆海川企业清算有限公司、北京德恒（重庆）律师事务所）

的协助下，黔龙系29家公司深入开展了清资核产、财务审计、资产评

估、问题清理剖析、商谈意向投资人、制定重整方案、沟通债权人等

工作，得到了破产法庭的总体认可，即将进入预重整程序。 

鉴于黔龙系29家公司债权人数众多、问题较为复杂，程序内的时

间周期较短，因此，债务人近期拟开展债权申报，为明确债权申报有

关事项，帮助各位债权人顺利申报债权，特就债权申报相关问题作如

下指引。 

一、债权申报主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

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会议

纪要》）的规定，对黔龙系29家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均可申报债权。

目前，尚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相关债权人可向债务人申报债权。

附条件、附期限的债权和诉讼、仲裁未决的债权，债权人可以向债务人

申报债权。 

二、债权申报期限及申报时间 
 

债权人申报期限：2021年6月1日至 2021年7月31日（含当日）。 

三、债权申报对象及金额 

1. 对黔龙系29家公司内多个主体享有债权 

（1）多个主体对债权人有共同还款义务的债权 

如债权人对黔龙系29家公司中的多个主体均享有债权的，且债权

形成原因系因多个主体对债权人的债权负有连带或共同还款义务，并非

基于独立的业务关系形成，则债权人仅能申报一笔债权，不能重复累计申

报。 

请债权人依据在线申报系统提示，准确填写主债务人、债权金

额、担保方及全部的还款义务人，若标识不明确或不完整的，我们有



权请求债权人补充填列。 

（2）其他类型债权 

除上述(1)所列债权外的其他类型债权，如黔龙系29家公司中有

多个主体分别与债权人基于日常业务产生的独立债权，债权人有权分别申

报。 

（3）职工债权采取公示方式确认，职工对公示结果有疑问的可

向工作组提出并提供相应证据或线索。 

四、债权申报方式 

债权人可以选择通过网络或现场工作人员帮助在线申报的方式向债

务人申报债权，以上申报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考虑到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需要，为降低债权人申报债权的

时间及人力成本，债务人建议、鼓励债权人优先通过网络方式申报债

权，尽量避免现场申报债权，债务人也将优先处理通过网络方式申报的

债权。申报方式具体如下： 

（一）网络申报 

债权人可登录网络申报系统，下载并打印申报系统右上角的所有

“申报资料”，根据网络申报系统的流程和指引， 依次进行主体资格认

证、债权申报信息填列、上传证据材料等步骤后完成债权申报。债权申

报完成后需点击提交。系统支持查看已提交的债权申报信息。 

申报网站： 

债权人可在登录网络申报系统后观看网站的操作指引讲解视频。 如

在网络申报系统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的，可联系网站的技术支持人

员。联系电话：400-810-1866（转 3 后转 4）；工作时间：工作日

8:30-18:00。 

特别说明：债权人需在e破通平台上下载并打印申报资料（详见

附件2—附件8）填写并签字盖章后，按照系统指引将填写完毕的申报

资料及所有证据材料扫描上传至系统。完成网上申报后，将前述申报

材料及证据（证据请邮寄盖章签字的复印件，发现确有必要查看原件的，接到新的通知后请携带原

件至现场查验）全部邮寄给债务人对应工作组（工作组查找详见附件1）。 

(二)邮寄纸质资料地址 

时 间：工作日 9:00-12:00，14:00-18:00 



联系方式及地址（请依据附件1查看相应工作组） 

融资类工作组（一组）：王琴 18983419913，邓刚13896482888，白水明

13594959600，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165号黔龙大厦； 

黔龙集团及非房工作组（二组）：谭文尧 18608032715，罗俊伟

13996924988，邓廷军13452252059，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165号黔龙大厦； 

黔江地产工作组（三组）：田春华 15334505283，陈炜13896845678，李芳

13594965040，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165号黔龙大厦； 

彭水工作组（五组）：蒋学芳 17316747791，廖苗 18875065196，陈炜

13896845678，徐凤13709491666，彭水黔龙阳光二期10栋1楼管理人办公室； 

秀山工作组（六组）：黄开元 18875128036，罗跃华13908270472，重庆市秀

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新民学街秀山阳光御园街边商业二楼（秀山黔龙阳光地产公司） ； 

来凤工作组（七组）：陈顺芳 15095871773，张春军13896458968，向泽林

13986861218，湖北省恩施州来凤县翔凤镇武汉大道黔龙一号售楼部； 

酉阳工作组（八组）：夏银 15998946576，谢仁义13908270449，董世兵

13896433136，王小青13908278529，张玉祥13896492848，重庆市酉阳县金银山南路152号

黔龙阳光新世界项目部。 

重庆主城工作组（九组）：马海娜 13594511497，重庆市红旗河沟世纪英皇

北塔14-1 

江西上高工作组（四组、只接受线上申报）：张春军13896458968； 

五、申报债权应提交的材料 

登录申报系统后，请下载并打印申报资料（详见附件2—附件8）

填写并签字盖章后，按照系统指引将填写完毕的申报资料及所有证据

材料扫描上传至系统。完成网上申报后，将前述申报材料及证据全部

邮寄给债务人对应工作组（工作组查找详见附件1）。 

(一)《债权申报表》（附件8）《债权申报材料目录》（附件2）《债

权申报书》（附件3,请按照附件填写，可加页） 

1. 债权人应真实、准确、完整填写《债权申报表》，填写基本信 

息、联系方式、申报债权金额、是否存在担保以及诉讼、仲裁等情况。申报

表中的申报编号由债务人填写，债权人无需填写。以上信息如有虚假，债

权人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2. 《债权申报材料目录》请按顺序填写提交的书面材料名称，并注

明份数。 



3. 《债权申报书》请写明申报的债权金额、币种、性质、形成原

因、经过、有无担保、利息（如有）计算方式等相关事项。 

（二）申报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 

1. 债权人为机构的，应当提交如下材料： 

（1） 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非营利法人或非 

法人组织的登记证书或其他合法证明书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书（请按照给定范本填

写，须提供原件）； 

（3）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的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之外的人员申报的，应当提交： 

①机构的授权委托书（附件5）； 

②代理人的身份证等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请提交

律师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机构债权人与黔龙系29家公司发生债权债务的主体名称发生变更

的，还应提交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或其他登记机关出具的名称变更证明复

印件（加盖公章）。 

2.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应提供债权人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的复印

件。债权人委托他人申报的，应当提交： 

(1)债权人的授权委托书（附件5）； 

(2)代理人的身份证等个人有效证件的复印件；代理人为律师的，请提交律

师证复印件、律师事务所指派函（原件）。 

（三）证明债权成立及其金额的材料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提交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全部书面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 

1. 各类合同书（如借、贷款合同，购、销合同）等债权形成的原 

始材料； 

2. 票据、划账单、汇款单、对账单、提货单等合同履行凭证； 

3. 债权如有担保的，还须提交抵押合同、质押合同、保证合同、 担

保物清单及相关的登记证明等担保材料； 

4. 债权如涉及诉讼或仲裁，须提交诉讼、仲裁有关的文件。法院出

具的生效法律文书应加盖法律文书生效章或提交生效证明文件，如 果经



过两级法院审理，一、二审法院的法律文书皆需提供；仲裁机构出具的生

效法律文书应附上仲裁机构关于法律文书已经生效的函件或双方当事

人已签收的送达回执以及证据材料。如已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

还须提交人民法院出具的执行立案通知书、中止执行裁定 书等相关文

件； 

5. 债权人在诉讼或仲裁程序中申请财产保全的，须提交人民法院 作

出的保全裁定书等相关文件； 

6. 能够证明债权发生、变更、存续，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延长 的

其他材料； 

7. 债务如有清偿情形的，须提供清偿凭证、协议等。如该等债务清

偿系由法院裁定认可的，须同时提交裁定书； 

8. 如申报的债权涉及利息、违约金、罚息等，均计算至 2021 年 9 

月 30日。 

申报人提交的《债权申报书》应当载明利息、违约金计算标准或提供

利息、违约金计算表，说明利息、违约金的计算依据（应当明确指出合

同约定利息或违约金涉及到的具体条款或法律文书涉及到的具体判

项）、计算方法和计算结果，同时将正常利息与罚息、迟延利息、滞纳

金、违约金等分开计算。 



9. 其他能够证明债权成立的依据。 

以上材料，请按照证据材料的形成时间先后排序。 

（四）《送达地址确认书》（附件6） 

债权人应填写《送达地址确认书》（附件6） 并签字、盖章确认，确保

债务人/债务人后续能够将重整程序相关信息有效送达债权人，以保障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五）《债权人承诺书》（附件7） 

为保证债权申报工作的严肃性，请各位债权人提交书面的《债权

人承诺书》（请按照范本填写），承诺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准确、合

法、有效，承诺所有复印件已与原件核对无异，否则由此导致的一切法

律后果自行承担。 

六、债权人提交资料的要求 

（一）机构债权人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的，须在所有材料上加盖公

章；自然人债权人提交的资料为复印件的，由债权人本人或代理人在所有

材料上签字并捺印。 

（二）债权人向债务人提供的外文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三）债权人为境外主体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等

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提交的所有资料均需经过有公证资质的公证机

构进行公证，以证明债权人主体资格，和依法设立、变更、终止法律关系

的行为以及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等的真实性和合法性。以下为各地

区公证认证程序，仅供参考： 

1.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证认证程序 

（1） 委托中国司法部指定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公证机构做公证（包括查核和公证）； 

（2） 委托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律师到中国法律服务 

（香港）有限公司/中国法律服务（澳门）公司加盖转递章。 



2. 中国台湾地区的公证认证程序 

（1） 到中国台湾地区公证机关公证； 

（2） 中国台湾地区公证机关将公证文书副本寄交大陆公证员协 

会； 

（3） 大陆一方将公证文书拿到公证员协会做核证，核证后即可 

使用。 

3. 国外的公证认证程序 

（1） 将进行公证的材料送该国外交部门进行认证； 

（2） 将经过该国外交部门认证的材料送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进行 认

证。 

七、特别注意事项 

1. 本债权申报指引未列明事项，按《企业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和司

法解释执行。 

2. 请各债权人在收到申报通知后及时向债务人提交申报资料。如各

债权人迟延申报，造成大量债权集中于申报截止日前的数日内申报，可能导

致债权审查工作难以及时完成，进而影响债权人表决权的行使。 

3. 债权人及其委托代理人须确定一个手机号码，用于接收参加债权

人会议的相关信息，同时确定一个手机号码作为与债务人日常联络号码

（接收参加债权人会议信息的手机号码与日常联络的手机号码可以相

同），债权人应保证提供的手机号码真实有效并保持畅通，避免影响债

权人及时行使权利；更换上述手机号码须及时书面通知债务人，未通知的，

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 

4. 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已经获得黔龙集团29家公司的清偿或者已经获得

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清偿的，应及时告知债务人，隐瞒债权受偿情况将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债权人另外对黔龙集团29家公司负有债务的，债务人

/债务人将依法清收。 

5. 债权人向债务人申报债权后，获得其他连带债务人的清偿的，应

及时告知债务人，隐瞒债权受偿情况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6. 债权人应认可按照登记信息以书面邮寄、电话、短信、电子邮件

等通讯方式接收通知及文件、材料；如登记信息变更，债权人应以书面形

式通知债务人，未通知的，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将相关文件邮寄

到指定地址、以短信形式发送至指定手机号码或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指



定邮箱均视为有效送达，请债权人正确填写通讯方式，避免文件无法送

达。 

7. 本指引不构成对无效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已过诉讼时效/除斥期间/

申请执行期间等）的重新有效确认。 

二〇二一年五月三十日 
 

 

附件： 

              1、黔龙系公司工作分组 

2、债权申报材料目录 

3、《债权申报书》 

4、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明 

5、《授权委托书》 

6、《送达地址确认书》 

7、《债权人承诺书》 

8、《债权申报表》 

 

          

 

 

 


